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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润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可转债延期还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德润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鄱阳县众汇照

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根据《鄱阳县众汇照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私募可转债（江右

私募可转债【2018】年【048】号）赎回申请》、《鄱阳县众汇照明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私募可转债（江右私募可转债【2018】年【048】号）同意赎回函》要求，

鄱阳县众汇照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7月 7日提前赎回第壹次发行剩余

全部本金 1550万元、第贰次发行部分本金 295万元，本金共计 1845 万元；第贰

次发行剩余本金 480 万元应于 2022年 6月 21日进行偿还。 

由于公司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经与鄱阳饶盛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协

商，将本期私募可转债本金兑付日期由 2022年 6月 21日调整为：鄱阳县众汇照

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将于 2023年 6月 21日兑付本金 480万元。利息照常支付，

不构成违约。 

 

二、本次延期还款的具体情况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鄱阳县众汇照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鄱阳饶

盛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再次协商变更期限，

订立《鄱阳县众汇照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私募可转债（江右私募可转债【2018】

年【048】号）第贰次发行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编号：ZHZM- RGXYBCXY -202206） 

提交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或补充内容为：对本次发行的私

募可转债期限进行变更，变更后内容为：“本次发行的私募可转债期限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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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月 23日至 2023年 6月 21日”，变更后首个付息日为 2022年 6月 21日。

利息照常支付，不构成违约。 

上述延迟支付本金行为不触发私募可转债回购条款与转股条款。 

 

三、延期还款的必要性情况 

本次延期还款,是子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子公司持续稳定

经营,促进公司快速、稳定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本次延期还款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

司的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损益状况亦不会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1、《鄱阳县众汇照明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私募可转债（江右私募可转债【2018】

年【048】号）第贰次发行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编号：ZHZM- RGXYBCXY -202206） 

 

 

 

 

 

 深圳市德润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1 日 


